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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近代法治的确立 ,从根本上是西方近代市民社会要素生长发育获得了与国家并立发展的结晶。通过

市民社会的变革 ,确立了法律的至上地位 ,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共同的规则而纳入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树立了以理

性自律精神和主体自由追求为内核的公民意识 ,为法治进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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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及近代法治的确立 ,作为

多因之果 ,既有宗教的、理性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

的因素 ,也有社会结构的、观念变革等等因素 ,从根

本上则是中世纪多元权力均势背景下 ,市民社会权

利生长和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 ,二者的分离、对立及

整合的结果。它使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

家权力相抗衡 ,最终通过市民社会的变革 ,使国家权

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 ,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

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一 法律至上地位的确定

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意志性和强制力且普遍有效

的社会规范 ,法律产生并运行于利益的冲突与调适

之中。只是由于国家从一开始就异化为一种虚幻的

普遍利益和与全体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 ,

使得国家吞噬了市民社会 ,导致神权和王权在法之

上而不是在法之下 ,法律的至上权威难以确立 ,因而

法律从产生之时起也便开始异化了 ,即在利益调适

中更多地承担着维护特权统治秩序的角色 ,古希腊

古罗马和中世纪都未能逃脱这一巢臼。直到近代市

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 ,并使国家服从服务

于市民社会的需要 ,法律才在更大意义上成为多元

复杂利益的调适器 ,或者说正是在市民社会多元利

益的冲突、互动和整合的过程中 ,法律的至上性和普

遍性才得到逐步确认和弘扬。

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变革 ,开辟了市民社

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发展进程。普遍利益和特殊利

益日益分化 ,个人拥有社会必须尊重的权利。在民

主契约的价值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 ,市民社会力

图使国家权力复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 ,并服从

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需要 ,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

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人类分成统

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

认为政治高于人民 ,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 , ”

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 ”。[ 1 ]“国王

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 2 ]“政府的权

力不再能被用作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为少数人谋

利。”大部分人口都可以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和采取

行动 ,“政府机器成了形形色色的有组织的群体间

永无休止的斗争的对象 , ”而这些群体总和起来代

表了人口中大多数的特殊利益。国家也就成为协调

特殊利益、追求普遍利益的化身。[ 3 ]332然而 ,恢复了

本来面目的公共权力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异己性和扩

张性 ,私人利益间更存在着经常性的矛盾。这种公

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以及私人权利之间的多元复杂博

弈 ,必然要求确立恰当平衡的至上规则来予以界定

和调适。不过 ,道德、宗教和管理等社会规范在这种

博弈面前已显得无能为力 ,只有普遍有效的法律才

能胜此重任。法律从而不再是王权统治的工具 ,而

是组织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得力工具。就是说 ,“根

本上必须在合作本能与利己本能之间维持均衡。社

会控制的任务就在于使我们有可能建立和保持这种

均衡 ,而在一个发达社会中法就是社会控制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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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工具。”[ 4 ]利益也就成为法律的目的物 ,法律

通过“调和、恰当地限制和尊重所包含的各种利

益 ”,来奠定个人获得自由独立人格以及社会维持

秩序的基础。这样 ,“法律之所以存在 ,因为人们继

续不断地评估和重新评估利益 ,因为他们希望利益

调和 ,因为他们希望保障他们本身的利益和承认尊

重他人利益的正当。这种相互的权利义务观念是建

设政治社会的基石。”[ 5 ]54这样 ,法律也就在市民社

会和政治国家二元矛盾的互动发展进程中 ,在普遍

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基础上 ,获得了至上

性 ,“法律的统治 ”原则和精神也得以确立和传播。

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 ,不仅近代国家学说的根

本概念是法律 ,而且近代国家的根本状态也完全受

法律控制 ,而法律则代表了利益的实际完成的估价 ,

一切利益又都是社会的和个人的。[ 5 ]57

二 权利保障核心要求的实现

近代法治的产生与运行是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

障为基础和核心的 ,并强调当权者与其他人同样服

从既定的法律。[ 6 ]而这一制约、保障及法律至上要

求 ,则主要是由市民社会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

享和制衡来获得保证和实现的。也即“市民社会在

很大意义上并非一种外在于政治权力的领域 ;而毋

宁说是深深地穿透于这种权力的一种力量 ,使权力

处于分立、分散的状态。”[ 7 ]31从中世纪中后期开始 ,

西欧就展现一种独特的权力多样性发展 ,它们之间

的斗争和妥协实际上成为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尝

试 ,使得其以议会形式聚集一堂 ,并“遵从同一法律

和权力 ,融合成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8 ]多元集团

的权力分割 ,构成了法律秩序建立的重要助推力。

这不仅使专断权力难以立足 ,而且也使得权力和权

利都服从于共同的规则而纳入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第一 ,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解

及其专断倾向的扼制。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运

动 ,是以反抗专断权力 ,主张自由和权利为目标的。

它一方面确立了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民主契约关

系 ,另一方面 ,则造就了人们松散的、主要依靠利益

纽带联结的和较高水平的社会过程参与的“大众社

会 ”,
[ 9 ]690在这里 ,“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是凭借授予

别人以权威或市场机制来维持统治 ,这样就产生了

权力和特权的分散。”[ 3 ]327

第二 ,市民社会的共同价值对国家权力统治合

法性的决定作用。近代市民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权力

的统治合法性由宗教神谕转移到民众手中 ,从此 ,

“一切社会制度若要得到民众最大的支持 ,必须拥

有为全社会所接受的、行使社会权威的道德正当

性。”[ 10 ]124但是随着市民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 ,自由

主义和个人权力学说的深入人心 ,市民社会成员及

群体基于不同的阶级阶层立场、利益需求及角色认

同 ,形成不同向度的价值判断和合理性诉求。这样 ,

基于市民社会集体性自我意识的市民认同 ,就成为

规范个人、集体、社会和国家彼此间的关系 ,扼制冲

突强度与制约离心倾向的必要途径和可靠手

段。[ 7 ]40贝尔也指出 ,现代政治体系必须依靠一致的

舆论和正义才能维持它的生命力 ,否则 ,社会上就只

会有连绵不断的摩擦和冲突。[ 10 ]309也就是说 ,市民

社会的多元价值评判经过公共舆论的整合 ,进而通

过政治生活系统 ,如压力集团、代议机构和新闻媒介

等 ,成为统治者制定公共政策及典章规则的依据和

舆论督导力量。即市民社会共同的价值和原则构成

了国家权力统治合法性的源泉 ,它既“要求限定国

家 (或政府 )的行为范围 ,要求国家受法律的约束 ,

但同时又要求国家能够有效地实施保障市民社会多

元性及其必要自由的法律 ”。[ 7 ]39因此 ,国家权力的

合法化权威更多的建立在规章、程序及目的的基础

之上 ,国家权力统治的合法性也与法治精神相契合。

三 公民意识的树立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人类个体囿于某种自然主

义生活图式和政治依附关系 ,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立

性和自由。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 ”虽然赋有自

由和平等的内涵 ,但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

“政治动物 ”,私人生活附庸于政治生活 ,个人附庸

于城邦国家。黑暗中世纪的权力附庸网更是扼杀了

个性自由 ,它所衍生的更多的是一种“群畜意识 ”和

“臣民意识 ”。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变革把自己从

封建政治国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获得了独立、充分

的发展 ,市场经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 ,自由

而平等的众多“经济人 ”遍布于全社会 ;在民主契约

原则基础上确立的政治国家只能以市民社会为目

的 ,国家主权化解为公民平等共享的公共权力 ,国家

职能则仅限于充当市民社会的自由竞争秩序的“守

夜人 ”的角色。从而宪法就以最高法律权威的形

式 ,宣布社会成员为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公民 ,享有

充分而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总之 ,市民社会的这

种“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 ,变

成利己、独立的个人 ,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

法人。”[ 11 ]443市民社会的历史成为“人的定义历

史”。[ 12 ]这一方面使公民个体摆脱了王权、神权的附

庸和狭隘的群体本位 ,以及政治社会生活一体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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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束缚 ,获得了政治共同体和市民社会的双重组

织生活 ,主体自由得到充分确认和发展 ,大大促进了

生产力的发展和加速了人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

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 ,在国家生活中 ,公民要积极广

泛地参与政治生活而要求合法的政治权利 ,塑造公

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并要求国家“必须实现法律

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 ,同时 ,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

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

规律。”[ 11 ]129这也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契合的自

由理性精神。以理性自律精神和主体自由追求为内

核的公民意识借此确立起来 ,并为国家制度、法律制

度提供着合法性信仰、有效认同和服从 ,为法治进程

提供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在驱动力 ,成为法治得以

存在和发展的非正式制度要素。

首先 ,与民主政治系统和结构相适合的公民意

识赞成利益、舆论和活动的多样性 ,
[ 13 ]118信奉“为权

利而斗争不仅是法秩序成员的权利而且是其道义上

的义务 ”的价值原则。“正是因为‘为权利而斗争 ’

能够取得近代权利意识中的尊重他人权利的社会意

识的保障 ,才使它得以产生为‘法律而斗争 ’这种信

念。”[ 14 ]19, 73这样 ,公民意识通过促进社会成员的不

同价值判断与制度价值规范的整合 ,以合法性来获

得公民支持 ,产生社会凝聚力和协同行动 ;以护法精

神、权利主张及义务的自觉履行精神 ,推动普遍有效

的法治秩序的实现。

其次 ,公民意识通过合理性、合法性的正义价值

诉求和权威认同 ,要求“一切国家活动必须遵守公

众舆论认可的规范体系 ”,
[ 15 ]使“近代法的正当性 ,

原则上只能是法律内容符合上述市民的价值观才得

以存在。”[ 14 ]78从而使权力与权利都服从于普遍有效

的良法规则 ,使法律既约束国家又约束公民 ,并赋予

其至上性 ,以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

最后 ,公民意识通过对社会成员价值追求在法

律规范体系中的反映程度及效果予以审视和检讨 ,

对法治进程进行反思和自省 ,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

要求。由于“合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法律的发展 , ”

而“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 , ”[ 16 ]因

此 ,法治在民主社会中的运行 ,必然要接受公民合理

性意识的省察和合法性确认 ,来达成共识和解决秩

序危机 ,使法治具有民主开放的动力发展机制 ,增强

法律对市民社会的回应 ,呈现一种内生、动态的发展

性法治秩序。

综上所述 ,在近代以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互动

发展进程中 ,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公共权力与私人

权利以及私人权利间的多元复杂博弈 ,使法律的至

上地位得以确立 ;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

的分解和制衡 ,促使了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作为法

治核心要求的实现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

与整合 ,使其内部塑造了一种同法治相呼应的自主

自律的理性规则秩序 ;以理性自律精神和主体自由

追求为内核的公民意识 ,则为法治秩序提供了内在

动力。正是近代西方市民社会这些要素的生长和发

育 ,有效地制衡了国家专制权力的膨胀 ,为法治的孕

育和发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根基 ,使法治作为一种

自然成长的制度模式逐渐在西方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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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as its core is established. A ll these p rovide important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o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 the rule of law; civil society; the guarantee of rights; citizen consciousness

(4) On the Change of the Image of Ch ina in Russia YANG Xin2mo (021)

Institu te of H istory, Heilong jiang A cadem y of Socia l Sciences, Ha rbin Heilong jiang 150018, Ch ina

Abstract: Russia is one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ino2Russian relation is a m ixture of closeness and

comp lexity.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the Russian peop le had too much m isunderstandings and susp icion on China

and China was then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the so2called " yellow peril". Due to ideological reasons, th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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